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
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表
渝环（两江）〔2024〕第59号

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公示期为2024年5月13日—2024年5月17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环评文件查询方式  http://ljxq.cq.gov.cn/zwgk_199/jczwgk_172875/hjbh_172927/ljxqlm_273979/ljxqlm_273986/
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：cqhbljfj@163.com，传真：023-63411355。通讯地址：重庆市渝北区渝兴广场B5座7楼，邮编：401147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。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
	相关部门意见

	59
	重庆川仪微电路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电子-仪器仪表生产项目
	重庆市北碚区方正大道24号附2号中德智能制造产业园3号楼厂房
	重庆川仪微电路有限责任公司
	重庆德与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项目租赁重庆市北碚区方正大道24号附2号中德智能制造产业园3号楼厂房进行建设。建设PCBA主板SMT生产线10条、波峰焊生产线5条及磁性器件生产线10条，建成后年产PCBA主板250万块、磁性器件2000万只。
	（1）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影响

项目排水采取雨污分流制。依托厂区现有雨、污管网，雨水经雨水管网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；项目空压机冷凝含油废水经隔油（油水分离器）预处理后与循环冷却水排污水、地面清洁废水、生活污水一起依托中德（水土）智能制造产业园2#生化池（处理规模150m3/d）处理达标后排入园区市政污水管网，进入水土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一级A标准排入黑水滩河（竹溪河）。项目外排放废水对区域地表水环境影响小。

（2）大气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影响

项目生产有机废气设置抽风系统统一收集，通过1套“化学纤维过滤棉+活性炭吸附/脱附+催化燃烧”处理后经1根25m高的排气筒（DA001）排放，所排颗粒物、锡及其化合物、非甲烷总烃、二甲苯和臭气浓度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50/418-2016）和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；分板含尘废气经分板机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；危废贮存废气经1套“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”处理后无组织排放。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。

（3）声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影响

项目用高效低噪设备，采取合理布局、减振基础、建筑隔声、消声等降噪措施经过计算，项目运营期厂界昼夜间噪声排放值均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，项目噪声对外环境影响可接受。

（4）固体废物处置措施及环境影响

一般工业固废：设置1个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分类贮存，建筑面积约50m2。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采取防渗漏、防雨淋、防扬尘等环境保护措施，张贴相应标识标牌。

危险废物：设置1个危废贮存库专门贮存危险废物，建筑面积约45m2。危废贮存库按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要求进行设置，采取防风、防雨、防晒、防扬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，危险废物分区分类暂存，后交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。

生活垃圾：生活垃圾分类收集，交由环卫部门处置。。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通过分类收集后均得到妥善处理，不会造成二次污染，对环境影响较小。
	重庆两江新区经济运行局备案（项目编码：2403-500109-04-01-748696）


